
 

 

 

教練 / 裁判註冊申請表 2026-2028年度 
 

註冊教練/裁判 

相片 

新申請         申請續期                     (請於內加✓)  

 

註冊身份      

 教練 證書年份:  ; 第  級教練 (如適用) 

 裁判 證書年份:  ; 第  級裁判 (如適用) 

(如首次註冊請附上證書影印本或成績通知影印本) 

 

項目 

 滾軸溜冰       自由式輪滑      滑板      滾軸溜冰曲棍球 
 

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住宅電話:  電郵:  
 

年齡:  性別:  國藉:  身份證號碼:  (須提供副本) 
 

地址:  
 

教育程度:                職業:                公司名稱:                                  
 

上年度活動積分及總時數:   是否已自行購買保險:  
 

 

本人  同意 /  不同意總會把本人註冊身份存放於網頁上及發給有關籌辦活動的機構。 
 

本人  同意 /  不同意總會把本人聯絡電話存放於網頁上及發給有關籌辦活動的機構。 
 
 

 

從事滾軸運動年資:         年 (如有，請簡述有關活動之教學經驗: 包括年份、地點、技術水平) 

1) 2) 
 

教練 / 裁判註冊聲明書 
 

  本人聲明填報以上之所有資料確實無誤。本人明白倘若本人在填寫此申請表時虛報資料或隱瞞重要事

實，會引致喪失是次申請資格。本人同意遵守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滑板總會之任何條例與規則，包括會章、

會員附例、教練 / 裁判守則及須知等。若本人違犯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滑板總會之任何條例與規則，或其

執行委員會之議決及任何決定，本人之教練 / 裁判身份將自動作廢。 
 

  本人同意在參加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滑板總會有限公司所主辦之任何活動中，服從 貴會之所有決定，並

明瞭主辦機構對活動有任何更改之權利。亦聲明本人身體健康狀況正常，適宜參與及能協助活動及訓練的

進行，並於活動期間不會服用任何藥物。本人同意自行購買適合之保險，在參加活動期間，如有意外、受

傷或財物之損失，本人當自行向保險公司申請索償。 貴會及有關機構、其他教練 / 裁判及工作人員無須負

上任何責任。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備註: 

1) 請連同此表格，附上活動積分紀錄表、教練守則、相片、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付款證明/支票郵寄或電郵至本會 

2) 銀行戶口名稱: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有限公司 ; 銀行戶口號碼: 047-899257-838 (匯豐銀行) 
 

職員專用 

 

收表日期:  付款方式: 轉賬 / 支票(HK$    ) 備註: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之查詢密碼(如有):   有效日期至:  



 

 

教練守則 

教練在不同場合，擔當不同的角色，有如運動員的老師、模範、顧問、家長及訓練員等；而優秀的教

練能使運動員在參與過程得到正確體驗，培養良好的體育精神。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滑板總會制定以

下教練守則，所有註冊教練必須認同及遵從以下守則： 

 

1. 對待每一運動員為獨立個體，幫助運動員發揮其天份。 

2. 提倡公平競賽，尊重他人及接受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滑板總會中所釐定的規則條文及精神。 

3. 教練應培養運動員參加滾軸運動作為理想運動而不是為金錢利益。 

4. 時刻充實滾軸運動項目新知識，提高個人水平。 

5. 確保運動員有一個安全的訓練，包括場地、運動器材及訓練方法等。 

6. 確保訓練及比賽符合運動員的年齡及體能。 

7. 讓運動員明白運動的益處，並鼓勵終身參與運動。 

8. 避免過度訓練運動員，並維持運動員的興趣及提升他們對運動的熱愛。 

9. 教練應以身作則，不可粗言穢語。 

10. 教練在代表總會進行教學時，必須穿著整齊教練制服執教，以便學校、場地職員及學員辨別其身

份。 

11. 避免作出騷擾及歧視行為，包括性騷擾，種族及傷殘歧視。 

12. 時刻遵守及跟從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滑板總會《防止性騷擾政策及指引》。 

13. 時刻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教練不得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向任何其他人士披露本會任何

機密資料包括學員個人資料。 

行為專業守則： 

14. 教練應秉持專業品德，如誠實、尊重他人及負責任等。 

15. 教練必須了解本身的專業角色和責任，就本身的行為適當承擔責任。 

16. 教練必須樹立好榜樣，嚴禁在活動進行期間及參加者面前酗酒、吸煙和粗言穢語等不良行為。 

17. 教練應留心其他教練的專業行為，是否符合要求。如有需要，應與其他教練商討，避免出現違反

專業行為的情況。 



 

 

18. 教練應禁止青少年運動員酗酒、吸煙和粗言穢語等不良行為。 

19. 教練於活動進行時必須穿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以保持教練專業形象。 

20. 教練的首要責任，是確保訓練環境的安全。 

21. 教練應採取合理措施，避免運動員或其他參與者受到傷害。 

22. 教練的專業判斷及行動可影響別人，因此，教練必須保持警覺，避免個人、財政、社會、機構、

政治等因素，引致錯誤地運用本身的影響力。 

23. 教練須與其他教練、運動員、主辦單位負責人、總會職員保持聯絡，並以禮相待，互相信任及尊

重，共同推廣滾軸運動。 

24. 教練不得擅自代表本會發言及代表本會接受訪問。 

25. 教練於非當值時間，不可打擾其他正執行職務的教練所進行的訓練課程。 

26. 教練不得於任何經本會招聘的活動中，介紹或招募參加者參加任何私人性質的授課或學習活或任

何商品宣傳及銷售商品，並嚴禁在沒有本會許可下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違者屬違反教練專業守

則處理，嚴重者或因觸犯《防止賄賂條例》201章的規定而檢控。  

註冊專業守則： 

27. 教練需為本會有效會員並遵守會規。 

28. 教練須依照教練註冊程序註冊。 

29. 教練必須完成註冊程序方可為本會提供教練服務。 

30. 如個人的聯絡資料有所更改，請於兩星期內以書面形式通知本會秘書處更新。 

31. 若教練違犯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滑板總會之教練守則或任何條例，其執行委員會有權將教身份作

廢，如有任何爭議，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滑板總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32. 本會可隨時對以上教練守則規條作出修訂，並即時生效。詳情解釋權屬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滑板

總會。 

 

 本人已閱讀及同意遵守以上教練守則。如違反有關守則，本人明白將會被中國香港滾軸運動及

滑板總會取消其註冊教練資格。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簽署:  日期:  



 

 

活動積分紀錄表 

 

註冊身份:  教練     裁判     實習教練    實習裁判 年度:  

 

姓名:  聯絡電話:  註冊證編號: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時間 時數 當值人簽署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備註: 1)請自行填上活動資料  2)每次參與活動後必須有該活動負責人簽署  3)請保留副本作記錄 

 

 

 



 

 

 

教練註冊資料 
 

No. 2024-2026年度 註冊費 

1. 一級滾軸溜冰教練註冊費 $400 

2. 二級滾軸溜冰教練註冊費 $700 

3. 
自由式教練及裁判註冊費 

(只適用於由2017-2018年度起考獲初級自由式滾軸溜冰教練及裁判訓練班資格之學員) 
$600 

4. 單線滾軸溜冰曲棍球教練註冊費 $600 

5. 滑板教練註冊費 $400 

6. 於同一年度申請2項教練註冊 (二級教練除外) $600 

7. 於同一年度申請3項教練註冊 (二級教練除外) $800 

8. 於同一年度申請4項教練註冊 (二級教練除外) $1000 

9. 於同一年度申請二級滾軸溜冰教練 + 另1項教練註冊 $900 

10. 於同一年度申請二級滾軸溜冰教練 + 另2項教練註冊 $1100 

11. 於同一年度申請二級滾軸溜冰教練 + 另3項教練註冊 $1300 

12. 於同一年度申請二級滾軸溜冰教練 + 另4項教練註冊 $1500 

 

備註: 

1) 教練註冊費用已包括教練證件及1件教練制服。如需要額外購買教練制服，每件費用為:$100。 

2) 所有教練需於過去一年通過積分評核，方有資格於新一年申請為本會註冊教練。 

通過積分評核：每年最少積分為50分 (由每年4月1至翌年3月31日計算)。 

3) 如註冊教練於新一年度並未能通過積分評核或完成教練註冊續期手續，將等同放棄成為本會註冊教練的

資格。 

 

教練積分表 (2015年10月27日修訂)  及 裁判積分表 (2005年9月27日修訂) 

 

教練/裁判/實習教練/實習裁判積分評核制度已於1996年5月開始實行，在辦理本會每兩年一次教練/裁判註冊

手續時，各教練/裁判必須達到每年最少積分為50分(即兩年合共100分)。 

 

活動 時數/次數/人數 
積分表 

教練 裁判 

參加籌辦比賽或活動(義務) 每活動(不少於10小時) 25分 25分 

協助總會文書工作 每工作 20分 20分 

推薦會員 每10名 20分 20分 

義務任教總會訓練班/同樂日 共12小時 36分 - 

協助比賽或活動日(義務) 每次(不少於8小時) 25分 - 

協助比賽或活動日之裁判工作(義務) 每次(不少於8小時) - 25分 

協助總會任教訓練班 共12小時 12分 - 

出席教練會議/研討會 每次 10分 - 

出席裁判會議/研討會 每次 - 10分 

參加由本會推薦之課程或活動 每次 10分 - 

參加香港速度滾軸溜冰錦標賽教練組項目 每活動 10分 - 

協助康文署主辨之滾軸溜冰活動 

(需附有由康文署活動負責人簽署文件作實) 

每1小時 

(每年度最高限15分) 
1分 - 

協助康文署主辨之滾軸溜冰活動之裁判工作 

(需附有由康文署活動負責人簽署文件作實) 

每1小時 

(每年度最高限15分) 
- 1分 

 


